
#17225 EL Loan TnC Insert - Chi (6394)   Panel Size: 97mm(W) x 210mm(H)

D
BS

/T
C

/6
39

4/
10

/2
01

7/
M

D

私人分期貸款條款及細則

1. 接納本條款及細則 
 當本人申請定額私人貸款、特快私人貸款、稅務貸款或「貸易清」私人

貸款 (「貸款」) ，即被視為本人已閱讀、明白及接受本條款及細則。

2. 貸款批核及條件 
 貸款批核與否及適用於貸款的條款(包括金額、還款期及適用於貸款的利

率) 由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銀行」，包括其繼承人及承讓人) 絕對
酌情決定，並取決於本人是否符合以下條件以令銀行滿意：

 (a) 提供銀行需要及可自行核實的所有證明文件；
 (b) 銀行查閱並滿意本人於信貸資料機構的信貸記錄；
 (c) 就「貸易清」私人貸款申請而言 (i) 降低任何信用卡及／或貸款戶

口的信用額；(ii) 應銀行要求取消本人於其他財務機構開設的信用
卡及／或貸款戶口。

3. 取消申請 
 辦理程序一經開始，除非得到銀行同意，本人不可取消本貸款申請。如

銀行酌情批准取消本人的貸款申請，本人須向銀行支付所有與該項註銷
有關的合理支出及費用。

4. 就「貸易清」私人貸款的承諾
 如貸款為「貸易清」私人貸款，本人向銀行承諾：
 (a) 本人不會：
 (i) 將本人已同意降低信用額的信用卡及／或貸款戶口的信用額

提高；
 (ii) 重新申請已同意取消的信用卡及／或重開已同意取消的貸款

戶口；
 (iii) 在提取貸款後12個月內提高任何現有信用卡及／或貸款戶口

的信用額；或
 (iv) 在提取貸款後12個月內向其他財務機構申請任何新的無抵押

貸款。
 (b) 若銀行所批核的貸款額少於本人於貸款申請表上所述欠其他財務機

構的債務總額時，本人需自行負責有關差額及向有關財務機構繳付
有關差額。

5. 立即清還全部貸款 
 本人同意應銀行要求清還貸款的全部本金、利息及相關費用。銀行有權

在事前不發通知的情況下，覆核、修改、減少及／或取消此貸款並要求
本人立即清還全部未償還貸款本金及其利息。

6. 每月還款 
 本人同意於每月還款日或之前繳付每月還款額，銀行有酌情權：
 (a) 按銀行的決定將每月還款額分配於本金、利息及手續費；及／或
 (b) 於每月還款日，從本人的賬戶中扣除每月還款額 (此等詞語在本文內

的意義，與在銀行給本人有關貸款的通知函內的意義相同)。如某月
的每月還款日為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銀行將於前一個結算日
從本人的賬戶中過賬。如每月還款日為29、30或31號，而某月並沒
有該等日子，銀行將於該月的最後一個結算日從本人的賬戶中過賬。

 除非得到銀行同意，本人不可更改每月還款日。如銀行酌情批准更改每
月還款日，本人須向銀行支付所有與該項更改有關的合理支出及費用。

7. 逾期還款費用 
 就本人未能在到期時全數繳交每月還款額的每一個月，銀行會徵收：
 (a) 逾期未償還的每月還款額總額的百分之三的逾期還款利息；及
 (b) 港幣三百元的逾期還款手續費。

8. 提早清還全部貸款 
 提早清還全部貸款的申請必須於最少七個工作天前以書面向銀行提出，

本人除應繳付貸款本金餘額(包括任何欠債)、未繳手續費及計算至下一
個還款日的利息外，並須再支付提早清還行政費(「提早清還金額」)。
提早清還行政費將按餘下還款期的年數 (不足一年亦以一年計算) 計算，
每年為貸款本金的百分之一點五。銀行有絕對酌情權決定貸款本金及利
息餘額的計算方法。若本人要求，銀行可發出証明書以確認有關貸款的
本金、應付利息、應收取費用和提早清還行政費。除非有明顯誤差，否
則該証明書對本人有約束力及具決定性。如本人一次過支付一筆款項(
「整筆還款」)予銀行，而整筆還款不足以繳付提早清還金額，本人同意
銀行可保留整筆還款作為預付金額，並於每月還款日從整筆還款扣除每
月還款額，直至整筆還款扣清為止。銀行隨後可於每月還款日，從本人
的賬戶中扣除每月還款額或其部分(如適用)，直至貸款全部清還為止。
除非本人在給予銀行書面通知後得到銀行同意，本人不可取回整筆還款
或任何餘下部分。如銀行酌情批准退還任何款項予本人，本人須向銀行
支付與該項退款有關的合理支出及費用。

9. 結欠及結餘互相抵銷 
 除依法可享有的一般留置權或類似權利外，銀行可在任何時間無需事先

通知本人，將本人的所有或任何賬戶(不論是單名或與其他人聯名)與本
人拖欠銀行的債務合併或綜合處理，並將該等賬戶中任何結餘款額抵銷
或轉移，以清償本人拖欠銀行的債務(不論該債務是主要的、附屬的、個
別的、共同的或是其他貨幣的)。如果本人欠銀行的債務因任何或有或待
發事件而尚未需要償還，則在該或有或待發事件發生之前，銀行有權暫
停支付任何款項予本人任何賬戶，其金額以保留一筆數額足以支付相關
債務為限。

10. 銀行收費 
 若任何還款因款項不足而無法完成，本人須向銀行支付手續費，該費用

已詳列於不時有效的銀行服務收費表。本人並授權銀行從本人的貸款戶
口扣除必須支付的費用。

11. 修訂 
 銀行會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將收費及費用或本條款及細則的修訂，於該

修訂生效前最少三十日通知本人，若本人於該等修訂的生效日後繼續使
用該貸款戶口或仍有未償還貸款，則該等修訂即對本人具有約束力。 

12. 追討債務的費用 
 銀行有權採取其合理地認為適當的任何步驟及行動，以行使權利要求

償還貸款和有關利息及執行本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僱用律師及
第三方債務追討代理人追討本人所欠銀行的任何債務。本人須應銀行
要求，負責賠償銀行由此等步驟及行動所引致的一切合理費用，惟本
人須賠償的該等代理人的收費總額於一般情況下不得超過有關債務的
百分之三十。本人並同意及授權銀行向該等人士披露有關資料以作追
討債務用途。

13. 通知安排 
 由銀行發出予本人的函件，如由專人送遞，在親身送遞或留放於有關地

址後，即可視為已送達本人。如採用郵遞，於寄出後四十八小時即可視
為已寄達本人。本人所申報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包括地址、職業、
永久居留地或電話號碼)，本人應從速以書面通知銀行。如本人有任何困
難而未能償還債務，或未能對銀行履行因貸款引起的付款，本人亦必須
盡快以書面通知銀行。

14. 行使條款及細則的權利 
 銀行所作的任何行動或遺漏、延遲或沒有行使或執行任何權利，並不表

示銀行放棄該等權利。銀行單次或部分行使任何權利或行使任何權利時
有欠妥之處，均不足以妨礙銀行另行或進一步行使該權利或行使任何其
他權利。

15. 其他
 本條款及細則：
 (a) 適用於本人個人，本人不可轉讓本人的權利或義務，惟銀行可轉讓

或處置其在本條款及細則下的任何或所有權利及義務；
 (b) 本人的執行人、管理人或私人代表均受本條款及細則所約束；及
 (c)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及據其解釋，任何條款

如對任何責任施以豁免或限制，均以不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
規定為限。本條款及細則中任何條款如因任何理由而失效，則失效
範圍僅為該條款，而不會影響其餘條款的效力。 

16. 稅務
 本人同意受銀行不時發出的稅務要求通知內所訂明有關報稅、預扣稅及

相關要求的條款約束。此等條款是因提述而被納入本條款及細則內，並構
成當中的一部分。如本人需索取稅務要求通知，可向銀行的分行索取或在
銀行網站(www.dbs.com/hk)下載。

17. 第三者權利
 本人同意任何人士若非本條款及細則的一方，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

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18. 與銀行董事／僱員等的關係
 (a) 銀行作為持牌銀行，在向任何與銀行、其附屬公司或聯繫公司的董

事、僱員、控權人或小股東控權人有關連的人士（「關連人士」）
提供貸款時須遵守若干限制。除非另有向銀行聲明或披露，本人向
銀行確認本身並非關連人士。本人承諾在尚欠銀行貸款或其他負債
的期間內，如本人在任何時間成為關連人士，本人將立即以書面方
式通知銀行。

 (b) 就本18條條款而言，以下詞語的定義如下：「控權人」及「小股東
控權人」具有《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第83條所界定的
意思；「附屬公司」具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所界定
的意思；及「聯繫公司」就任何一方而言，指直接或間接控制該
方、被該方直接或間接控制或與該方直接或間接受同一人控制的任
何其他法律實體，而在本定義中，「控制」指(i)直接或間接擁有某一
方50%或以上的有表決權股本；或(ii)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某一方
50%或以上的表決權；或(iii)某一方能夠（不論直接或間接及不論藉
著擁有股本、享有表決權、合約或其他方式）對另一方的管理及政
策作出指令或控制另一方的董事會或同等組織的組成。

19. 本條款及細則的其他版本
 若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之間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由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刊發

此乃分期貸款產品。 

本概要所提供的利息、費用及收費等資料僅供參考，
分期貸款的最終條款以貸款確認信為準。

利率及利息支出

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
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銀行」）

 特快私人貸款 
 2017年10月23日

實際年利率 貸款金額: HK$100,000

貸款期 6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實際年利率 不提供
(或實際 此貸款期 34.17% 33.95%
年利率範圍)

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表示
包括產品的基本利率及手續費。在此列出的實
際年利率只供參考，適用於客戶的實際年利率
按其財政狀況而定，並由銀行全權決定

42.58%

如未能在到期時全數繳付每月還款額，每月收
取逾期的每月還款額的3%的逾期還款利息。
逾期還款利息以複利息基準計算。逾期還款利
息不設最低金額

按貸款年期計算，每年為貸款本金的1.5%。手
續費與本金及利息包含於每月還款額內

如未能在到期時全數繳付每月還款額，每月收
取HK$300

如於貸款期完結前提早全數清還貸款，按餘下
貸款期的年數計算(不足一年亦以一年計算)，
每年為貸款本金的1.5%
鑑於銀行徵收此項費用，如果客戶決定提早全
數償還貸款，客戶需要評估提早清還行政費是
否超過所節省的利息。為方便進行評估，客戶
可以參考載於銀行網頁的「私人貸款常見問題」
(www.dbs.com.hk/personal-zh/loans/loan-faq)
的範例

每次退票 / 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示時，銀行不
收取任何金額

逾期還款年化利率 / 
就違約貸款收取的年化
利率

費用及收費

其他資料

手續費

逾期還款費用及收費

(此為私人分期貸款條款及細
則中所指的逾期還款手續費)

提前還款 / 提前清償 / 贖回
的收費 

(此為私人分期貸款條款及細
則中所指的提早清還行政費)

退票 / 退回自動轉帳授權指
示的收費

每月還款額根據78法則分配於本金、利息及手續費。客戶可參考載於香港
金融管理局網頁的「消費者教育推廣計劃－私人貸款」(www.hkma.gov.hk>
其他資訊>消費者教育推廣計劃>私人貸款)，了解有關78法則的詳情

最低貸款額為HK$10,000；最高貸款額為HK$200,000或4倍月薪（以較低者
為準）

可供選擇的貸款期為12、24及36個月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